关于公开征求废止《河源江东新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暂行办法》社会意见的回复意见及采纳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
河源江东新区经济促进局于2026年4月20日至4月30日公开征求关于废止《河源江东新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暂行办法》社会意见的公告，在河源江东新区官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，公示期间，收到2条反馈意见，采纳情况如下表：
	序号
	反馈意见或建议
	处理意见
	理由

	1
	建议保留此暂行办法，因江东新区现存的有效期内制造业政策只有一个，废止后就没有制造业奖励政策了
	不采纳
	因此办法违反公平竞争审核条例，上级部门要求对规范性文件整改。后续再考虑出台相关政策，或按上级有效文件政策执行。

	2
	建议通过整改来保留此政策
	不采纳
	因此办法违反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的内容占文件大部分，局部修改失去发文意义，经我局认真研究，只能将该文件废止，相关扶持企业的措施将严格按照国家、省市有效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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